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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

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

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怡球资源）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７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为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怡球资源

的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３８８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

２５．６１％

。 其中，网下发行

２

，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是指符合《证券发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

机构，包括华泰联合证券已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自主推荐询价对象。

３

、本次发行的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

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

售对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上交所申

请获得网下申购电子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报价、查询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和

配售对象应自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

价。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８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

对象；

（

２

）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

及其关联账户。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各新股

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

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

为准。 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

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 每

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

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１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

最低申购量，即

１５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５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

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

价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该配

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其累计

申购数量不得少于初步询价阶段“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也不得超过该

“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即

２

，

１００

万股。 每个配售对象参与

网下申购的申购数量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

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的，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７

日）至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通过申购

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

日）（

Ｔ

日是指网上

资金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

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８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

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

负。

１４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怡球金属资源再生

（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

定的发行价格，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水

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１５

、回拨安排：若

Ｔ

日出现网上申购不足的情况，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

与网下的机构投资者认购；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仍然不足的，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余额包销。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

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１６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等事项：初步询

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７

、 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求

额，缺口部分将由发行人通过自筹方式予以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意向书中

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将剩余资金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１８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Ｔ－８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周五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７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

（

通过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

（

周四

）

确定价格区间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

周五

）

刊登

《

新股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初步询价结果及发行价

格区间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公

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

周一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网上申购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周二

）

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周三

）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２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申购。 如无法

正常申购，请及时联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如果不是

配售对象自身技术及操作原因造成的问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具体情况提供相应

措施予以解决。

（

３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通

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发行规模及发行结构

本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

２

，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即

８

，

４００

万股。

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

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

上限缴纳申购款。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

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

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的报价

情况，以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拟申购价格为基准，统计每一价格上对应的累计申购

数量，确定报价及申购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在满足一定的超额认购倍数之下，同时参考

发行人基本面、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综合因素，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

Ｔ－１

日）在《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

询价结果及发行价格区间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价格区间内进行网下累计投标

询价申购。 网下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参

考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环境等，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和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在《怡球金属资源再

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确定的发行价格， 并同时披露主承销商提供的发行人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及对应的估值

水平、发行人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３

、锁定期安排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四、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组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期间，在北京、上海、深

圳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进行网下推介。 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

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

，

周三

）

０９：３０－１１：３０

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２

楼宴会厅

１＋２

北京市金城坊东街

１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Ｔ－４

日

，

周四

）

０９：３０－１１：３０

上海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３

搂开封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３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

周五

）

０９：３０－１１：３０

深圳星河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３

楼宴会厅

２＋３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１１６

号

五、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进行。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

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Ｔ－８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

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

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与发行人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

３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明细。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

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

为准。

４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５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如配售对象申

报的价格中没有“有效报价”，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６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７

日）至

３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购

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报价或无“有效报价”的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填报

３

个拟申购价格，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

购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购价格的

１２０％

，每个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三个拟申购

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２

，

１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

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５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５０

万股

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填

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１５０

万股，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１００

万股。

７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

之和不得低于“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总和，不超过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同时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即

２

，

１００

万股。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在累计投标阶段：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 若

Ｐ１≥Ｐ＞Ｐ２

，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Ｍ１

；

（

３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

Ｍ１＋Ｍ２

）；

（

４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

Ｍ１＋Ｍ２＋Ｍ３

） 。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得超过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１００

万股。

８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

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配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的，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

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

效报价的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１０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

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行等事项：初步询

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阮昱、张小艳、高丽嵩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４９２９４１

、

８２０８００８６

、

８２４９２８０８

发行人：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

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

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３０

，

５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４１

，

０００

万股，均为流通股。

１

、受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共同承诺：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的任职期间内，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计不超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２

、其他股东的持股锁定承诺

股东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

份。

总经理陈镜清控制的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杜万源控制的太仓嵘胜

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国梁控制的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分别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

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离职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五十。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

４

名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股锁定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黄崇胜、林胜枝、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均以间接方

式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黄崇胜、林胜枝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委托他人管

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期满后，

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接转让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式间接转让其

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间接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控制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锁定

期满后，在陈镜清、杜万源、叶国梁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任职期间内，每年间

接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控制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

方式间接转让其控制的发行人股份。

二、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现金分红比例规定

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

、股利分配原则：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

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２

、利润的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公司在持续盈利的情况下优先采取现金形式分

配利润。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４

、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董事会制定方案并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应对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否适当、稳健、是否保护投资者

利益等发表意见；

５

、未来三年具体股利分配计划：未来三年利润分配拟以现金形式分配的

利润均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第十四节股利分配政策。

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的未分配利润为

３３０

，

３８５

，

６３２．３８

元（母公司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享。

四、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１

、产品及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目前国际铝合金锭的价格主要参照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市场交易价格， 国内铝合金锭

的价格主要参照上海期货交易所原铝锭价格和长江有色金属现货市场价格， 国内外市场

价格已基本接轨，铝合金锭的价格形成主要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 从

２００８

年第四

季度开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铝合金锭产品价格波动幅度较大，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生产的铝合金锭的年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１１

，

８９３．１３

元

／

吨、

１４

，

７１４．２３

元

／

吨、

１５

，

１７４．２５

元

／

吨。

本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废铝料， 废铝原材料成本在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中所占比

重较高，近三年分别为

８９．９８％

、

８４．３９％

、

８８．１８％

。 废铝料多数以其中所含金属量定价，价格

随着国际市场金属价格变动而变动。 近三年公司废铝原材料的年平均采购价格分别为

７

，

９３３．４６

元

／

吨、

１１

，

２４１．３４

元

／

吨、

１１

，

４５５．５２

元

／

吨。

自

２００８

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公司产品铝合金锭与原材料废铝料的价格出

现大幅波动，两者的波动趋势基本一致，但波动幅度及时间均存在差异。 公司的原材料主

要由境外采购，采购周期较长。 在此期间，若铝合金锭产品和废铝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将

给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目前，公司采取根据客户订单安排原材料采购、进行期

货套期保值等措施以减少两者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仍难以根本消除产品

及原材料价格波动趋势的不确定性给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

２

、产能扩张带来的原材料采购风险

公司所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汽车、家用电器、五金、机械设备等行业回收废旧产品中

分选出来的废铝料。 公司近三年分别采购废铝料

１８．２４

万吨、

２５．１２

万吨、

３８．１０

万吨。 公司募

投项目投产后第

４

年达产， 达产后， 按新增产能铝合金锭

２７．３６

万吨

／

年测算， 公司将增加

３１．７０

万吨

／

年废铝料采购量。

公司已建立了包括北美、东南亚、中国在内的国际化废铝采购网络，并根据多年来的

废铝料采购经验建立了较齐全的废铝料供应商数据库，充分了解各供应商信誉、材料品质

和供应能力，保证了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为应对产能扩张带来的废铝原材料采购量增

加，公司将进一步拓展原材料来源渠道。 境外采购方面，公司在巩固和加强现有北美地区、

东南亚地区采购网络基础上，加速布局在欧洲的采购网络，通过与国外大型废铝供货商建

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增加废铝来源。 同时，公司计划在国内建立原材料采购系统，加大在国

内的采购份额，目前，公司已着手培养国内采购人员，并启动了国内废铝供应商网络的建

设工作。

虽然公司已计划加强废铝原材料采购体系，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采购需求，但仍不能排

除由于国内外废铝料进出口政策调整等非预期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原材料采购不足，进

而影响公司业务以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期效益。

上述风险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请投资者特别关注“风险因素”一

节中关于上述风险的内容。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数量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６１％

４．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

，

或采用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定

价方式

５．

发行市盈率

［

◆

］

倍

６．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７４

元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

元

（

按发行后全面摊薄法计算

，

扣除发行费用

）

８．

发行市净率

［

◆

］

倍

（

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９．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其它方式

１０．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

人

、

法人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

）

或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１１．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１２．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

］

万元

１３．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

］

万元

１４．

发行费用概算

［

◆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１

、发行人名称：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ＥＣＨＩＵ ＭＥＴＡＬ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

ＣＨＩＮＡ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０

，

５００

万元

３

、法定代表人：黄崇胜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５

、住 所：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８８

号

６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４３４

７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２－５３７０３９５０

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９

、电子信箱：

ｙｅｈ＠ｙｅｃｈｉｕ．ｃｏｍ．ｃｎ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原怡球金属（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球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外商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原怡球有限的全体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 将其持有的怡球有限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

２３

，

１４０．３４

万元（母公司报表数据）折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折股比例约为

１

：

０．９５

，公司名称变更为“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了《关于同意怡球金属（太仓）有限

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苏外经贸资 ［

２００９

］

６９８

号文）。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发行人完成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

管理局换发的

３２０５８５４００００２５６３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发行人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 原怡球有限的全体股东： 怡球

（香港） 有限公司、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太仓智胜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太仓怡安商

务咨询有限公司和富兰德林咨询（上海）有限公司等十家公司共同作为发起人。

（三）发行人设立时的主要资产和从事的主要业务

本公司由怡球有限整体变更设立，承继了其全部资产及负债。 公司成立时从事的主要

业务是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和销售，拥有的主要资产为生产、销售再生铝合金锭所需的经

营性资产及辅助设施。

公司所从事的再生铝合金锭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涉及境外经营。 公司成立时，直接拥

有在中国境内的再生铝合金锭生产和境内销售业务的资产， 并持有多家境外子公司的股

权。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及本次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招股书摘要签署之日， 本公司股本总额为

３０

，

５００

万股。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社会公众股，本次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约为

２５．６１％

。

（二）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详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三）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１０

名股东，均是本公司的发起人，其持股数量及比例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怡球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２１

，

９６０ ７２％

Ｗｉｓｅｌｉｎ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０５０ １０％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４６４ ４．８％

Ｚｅｓｔ Ｄｅｃｋ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４６４ ４．８％

ＰＨＯＥＮＩＣＩＡ ＬＩＭＴＥＤ ９１５ ３％

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４５７．５ １．５％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６６ １．２％

太仓嵘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６６ １．２％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３０５ １％

富兰德林咨询

（

上海

）

有限公司

１５２．５ ０．５％

合 计

３０

，

５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的关联关系

股东怡球 （香港） 有限公司和太仓智胜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崇

胜、林胜枝夫妇控制下的公司；

Ｓｔａｒｒ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台湾籍自然人黄春

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黄春祯为林胜枝的弟媳。

其他股东间无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利用所回收的来源于废旧汽车、建材、电器、机械、包装、设备等及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铝渣、边角料等各方面的废铝资源，进行分选、熔炼、浇注等生产工序，

制造出替代原铝的再生铝产品，以达到铝金属资源循环利用的目的。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种成分和型号的铝合金锭，产品广泛运用于汽车、电器、机械、建

筑、电力、交通、计算机、包装、五金等多个领域，是国民经济建设和居民消费品生产必需的

重要基础材料。

（二）产品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部门负责产品在国内外的销售，针对国内销售迅速增长的局面，公司在深圳

建立了办事处。 公司产品拥有良好的质量和市场品牌，产品主要是直接销售给下游用户，

辅以少量产品通过代理经销商销售。

发行人母公司的国内销售采用一般贸易形式，产品出口则采用来料加工模式。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之前发行人母公司主要通过金城有限公司进行来料加工的对外接单和产品销售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之后金城有限公司不再承担此业务），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开始通过和睦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人间接控股的子公司）进行来料加工模式的业务。 由于历史发展原因，业内企业的

铝合金锭出口基本都采用来料加工模式。

发行人的子公司怡球金属熔化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来西亚怡球”）是采用一般

贸易形式进行产品销售。

（三）主要原材料及采购来源

公司产品以废铝为主要原材料。 目前公司废铝采购以国外为主，主要的供应商为国外

大中型的专业金属回收企业。 公司已建立了国际化的废铝采购网络，包括美国、马来西亚、

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在美国的采购量最大。 未来，公司计划提高国内

的原材料采购比例。

（四）行业竞争情况

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废铝回收情况较好。 欧洲现有

２１７

个再生铝加工厂，其中德国

１３

个，

法国

２６

个，意大利

４５

个，英国

８７

个，其余分布在其他国家。 在美国

５０

个州，

６０００

个场地都建

有废铝的收集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欧文市的美国伊姆科再生金属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废铝再生企业之一，在全美国设有

２０

多家再生铝厂，年生产能力为

１５０

万吨。

我国的铝再生利用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 全国已有再生铝企业约为

２

，

０００

家，其

中，生产规模在年产

１

万吨以上的再生铝企业只有

３０

家左右，年产

１０

万吨以上的只有本公

司、上海新格等少数几家公司，其它的均为小型企业甚至家庭作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主管的《世界有色金属》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

２００７

年，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铝行业准入条件》明

确规定：新建再生铝项目，规模必须在

５

万吨

／

年以上；现有再生铝企业的生产准入规模为大

于

２

万吨

／

年；改造、扩建再生铝项目，规模必须在

３

万吨

／

年以上。 预计未来我国会有大量的

不符合条件的小型再生铝生产企业退出市场，市场的集中度会逐步提高。

（五）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专注于再生铝行业超过二十年，在国内外市场营销、生产管理、技术革新和原材

料采购等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运营经验， 是目前国内仅有的少数几家铝合金锭产品在

ＬＭＥ

注册并能实际交割销售的生产企业之一。 近年来，公司产能不断扩充，销售规模持续

扩大，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大型再生铝生产企业，

五、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一）公司主要固定资产的情况

单位

：

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房屋建筑物

２０５

，

３７２

，

４２７．１９ ３７

，

５７４

，

６４８．２９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７７８．９０

机器设备

２９７

，

０７９

，

８９８．０６ １００

，

４７２

，

２７４．７２ １９６

，

６０７

，

６２３．３４

运输工具

４４

，

２８６

，

７９２．５８ ２６

，

３５１

，

４２８．１９ １７

，

９３５

，

３６４．３９

电子及其他设备

６１

，

４８７

，

４０３．７５ ２８

，

９６３

，

２８４．５１ ３２

，

５２４

，

１１９．２４

合计

６０８

，

２２６

，

５２１．５８ １９３

，

３６１

，

６３５．７１ ４１４

，

８６４

，

８８５．８７

（二）公司无形资产的情况

１

、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取得

方式

坐落

土地使用权

取得时间

有效期限 面积

（

㎡

）

使用权

类型

权力

限制

１

太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５００３１８４

号

出让

港区协鑫东

路以北

、

六

里塘以东

２０１０．０３．１１ ２０６０．０３．０８ １３９

，

６０９．９０

工业用地 无

２

太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００８００３０５９

号

出让

浮桥镇浮沪

璜公路

８８

号

２００２．０５．１０ ２０５１．０１．０９ ２０７

，

２９３．４０

工业用地 无

３

太国用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０７００３３９７

号

出让

浮桥镇浮沪

璜公路

８８

号

２００６．１１．１４ ２０５６．１１．１４ １１７

，

５３５．５０

工业用地 无

注：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将位于太仓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所有权人统一变更为怡球金属资

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２

、马来西亚怡球拥有的不动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序号 地契号

土地面积

（

ｍ

２

）

地上建筑物

面积

（

ｍ

２

）

产权性质及期限 状态

１ １８８９８４ ８

，

０９０．１３ ２

，

１６０．００

６０

年工业用地租赁业权

２０５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到期

办公用地

２ ２１２９７８ １２

，

１４０．２０ ７

，

１１０．００

３０

年租赁业权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到期

厂房用地

３ ３３２６３４ ２０

，

８５６．８２ ５

，

３９８．００

６０

年土地租用业权

２０６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到期

废料 加工

地

４ ３６３１４１ ６０

，

７００．００ －

６０

年土地租用业权

２０６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到期

空闲

５ ２１２９６３ １２

，

１４０．２０ －

１６

年租赁业权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到期

厂房用地

６ ４６０６６１ ４０

，

４８６．００ －

６０

年租用业权

２０６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到期

空闲

７ ４６０６５６ ４０

，

５４２．００ － ６０

年租用业权 空闲

８ １４８５５４

（

注

１

）

－ １９３．９８ ９９

年受益所有人 宿舍

９ ＧＭ２０７

（

注

２

）

４

，

１２０．０７ ６１８．００

永久业权 出租

１０ ＧＭ１１９０ ２８

，

０７５．００ －

永久业权 空闲

注

１

：此产权只含

９９

年使用权的房屋，不含土地。

注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马来西亚怡球与

ＢＩＮＴＡＮＧＭＡＳ ＪＡＹ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签订租赁合同，

ＢＩＮＴＡＮＧＭＡＳ ＪＡＹ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租赁该地块，租赁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月租

金

３

，

２００

林吉特。

另外，上表第

９

、

１０

两项土地为投资性房地产，此处与其他房地产合并披露。

３

、商标情况

公司目前拥有

３

个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４

、专利情况

公司申请取得的专利如下：

序号 申请专利名称 申请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号 授权公告日期

１

一种熔炼下脚料分选除铁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３８４．９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２

一种分料台车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３８２．Ｘ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３

一种废铝熔炼预热窑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３８３．４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４

一种涡电流废料分选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３８１．５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５

一种高效废料回收风选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１２０．３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６

一种废铝回收熔炼炉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１２２．２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７

一种废铝碎料筛料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１２３．７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８

一种铝熔炼自动加料系统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１２４．１ ２０１０．０５．２６

９

一种金属废料破碎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３８５．３ ２０１０．０６．０９

１０

一种新型静电除尘设备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０９２００４８１２１．８ ２０１０．０６．０９

１１

铝碎料水洗分选机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４１８６．９ ２０１０．１１．１０

１２

玻纤节能防腐板 实用新型

ＺＬ２０１０２０５６７２４１．１ ２０１１．０８．１７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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